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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乡的雪家乡的雪一水是家乡甜，月是家乡圆。吾爱家乡美，饮水乃思源。——题记每次想到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这首诗时，李白的思乡之情，都令我感动，于是我又想起了我的家乡。我的家乡在一个不出名的地方。那里没有灯红酒绿...
家乡的雪家乡的雪一
水是家乡甜，月是家乡圆。吾爱家乡美，饮水乃思源。
——题记
每次想到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这首诗时，李白的思乡之情，都令我感动，于是我又想起了我的家乡。
我的家乡在一个不出名的地方。那里没有灯红酒绿的\'街道，没有绚烂夺目的霓虹灯，没有车水马龙的公路，但是在我心里她美丽迷人。我爱她。
家乡美，美在山和水。当太阳冉冉升起，洒下万道金光，山被照得灿烂夺目，金色给山绣上了花边，勾勒出它的轮廓，绿色被阳光赋予了生机。雾，奶白奶白的，给山蒙上了神秘的面纱。一条清澈的小溪在山脚下欢快的流着，溪水打在石头上，飞溅起朵朵浪花。小溪两旁的野花在风中摇曳，仿佛随着溪流在歌声中翩翩起舞。在山水环绕下的家乡，生气勃勃。小贩的吆喝声有力而沉稳，街道上卖豆花的银铃“叮铛叮铛”，为早晨拉开了帷幕。
家乡美，美在人和睦。你若有什么难处，只要你开口，必定有人来帮你。熟悉的人，陌生的人，其实，都是家乡人。我们这儿的人，都爱吃豆花。大街上，公路旁，老有人吆喝“豆花——豆花”。累了，饿了，来一碗白嫩白嫩的豆花，满足的笑容就会挂在大人孩子的脸上。要是你没带钱，没关系，尽可以赊帐。赶集的人不一定是本地人，小贩也不管，日后你到底会不会给钱，不在乎。在这日复一日的信任下，银铃响遍了整个家乡。大家都乐呵呵的，大概是信任让人们特别满足吧。有次，爸爸的朋友来这儿，玩了一天后拉着爸爸说：“你们潼南的人真不错。”爸爸自豪的笑了。
也许，以后我会离开家乡，但当我望着天边的月亮，我一定会想起家乡。
家乡的雪家乡的雪二
我的家乡——安口，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小镇，这里盛产煤炭、瓷器……有“瓷镇煤城”的美称。
没想到这几年，家乡的变化可大啦！山间架起了铁路，城内修好了环城路，高楼大厦一幢连一幢，开起了超市，建立了网站，城外建起了高速公路，在小镇东面的大山前，铁路桥下，高速公路旁边，还开发了人们梦想中的人工湖，成了人们的游乐园。
一个夏天的下午，爸爸、妈妈带我去游人工湖。一走进园门，首先我看到的是专门供游人垂钓的养鱼湖，边上有一把把小石椅，石椅之间是一个个小花圃，那远处的山、近处的花草树木映在水里。这时，站在湖边，的确给人一种置身于青山绿水之间的美感，更不用说静坐垂钓的悠闲了。
突然，“呜”一声长鸣，原来是一列拉煤的火车从我们头顶的火车桥上疾驰而过，我高兴地说：“妈妈，快看，我们家乡的煤炭坐上火车又出发了。”妈妈回过头笑容满面地说：“西部大开发，环境先美化，交通更发达……”这时，我想在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声中，工人叔叔夜以继日地工作着：开采出丰富的煤炭，挖出更多的陶土，制造出经久耐用的灯泡，生产出精美的瓷器……如果它们同样也离开家乡——安口，乘坐一列列火车，运往全国各地，甚至出国旅行。那时，我们家乡的人们是多么的自豪！我们的祖国是多么的骄傲！
到了傍晚，我和爸爸、妈妈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人工湖。啊！我爱家乡的人工湖，更爱家乡的山山水水！
家乡的雪家乡的雪三
秋水涨，天犹长，水犹长。我背上行囊，回家，去南方。——题记。我终于还是站到了这片浸满了血腥的大漠。那一刻我甚至抚摸到了心里浩淼无边的悲壮。
我是蹀躞。那一年，我在江南桃林边的家里。我爹造得一手好剑，方圆二十里，无人不知颜锋的利剑天下无双。我娘叫桃花，每年春末光景，她就用后院桃林里的桃花瓣儿做成一块一块酥麻香松的点心，蘸着家乡盛产的酒酿蜜糖。那是我一辈子也忘不掉的香甜。我娘做这点心的时候，脸上安静地笑着，两瓣红唇像极了飘在风里的殷红的桃花瓣儿。她用她柔白纤细的手指掠过我的脸颊：蹀儿，让你爹来品品味儿。我是在五岁那年开始练剑的。当时我爹已经被请去京师了。我跟我爹的师兄学剑，同行的还有那师兄的独子，叫异。他大我几许，称赞我天生就是块练剑的材料。我出生的村落大抵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，说我一出生便会小步子地走动，向着南面的那片桃林，也不哭闹，只是小步子地固执地走。直到我爹拦住我，把我抱回到床上。我把这事儿告诉了异。他只是笑。可我分明看到了他眼里深邃而庞大的纷忧。
西汉初期，江南颜氏喜得一女，落地便会小步南行，故得名蹀躞。其母面善而形美，熟谙厨艺，但身世不详，人称其为桃花。其父为江南铸剑世家出生，名声在外，其剑之利天下无双。奇年以后，匈奴贵族趁中原各国不断进行兼并战争之机，带领骑兵南下攻城。颜氏受命效力于京师，遂离家北上。战事甚危。匈奴之势极盛，破其边疆，民俱西迁。横尸遍野。朝廷遂下令封城，垂死抵抗。
七日有风北星侧移宜祭祀、迁土、嫁娶我终于还是站到了这片浸满了血腥的大漠。那一刻，我甚至抚摸到了心里浩淼无边的悲壮。我永远无法忘记儿时的那场浩劫。我爹赶去京师临战，战事危急仍顽强奋战，战死沙场。随着这个噩耗一并而来的是匈奴张狂的进攻。他们放火烧了后院的桃林，废了江南的大批作物。他们野人一样地进入村庄烧杀抢掠。我永远无法忘记我娘是怎样强忍着悲痛抱起我奋力地往西奔。她的牙齿紧咬着下唇，血滴就顺着唇缘滑进我的口里。我的口腔顿时充满了血腥。我看到一白衣僧人挡在我娘前面，他说：桃花，你逃不掉。你是颜锋的女人。他杀了我们的领军。你要偿命。我娘冷艳地笑了。我从没见过她笑得如此绝望。她说，好。然后突然往那僧人的方向奔去。她把我从她身后扔给了异，大声喊，快，带她走！然后她就倒在了那僧人的脚下，我迷离地看到一朵红色的花，在大漠里开放。异说，蹀，你记住。那个人叫无境。他带着我飞快地跑，我握着他的手臂感觉得到安全。我的嘴里依然有母亲血液的味道，那是我儿时记忆的味道。美好至此消失殆尽。我悲伤却找不到一点眼泪。那一年我六岁。我看看异，他只是坚定地往前跑，可我分明看到了他眼里深邃而庞大的纷忧。我狠很地在心里念：无境。
十五日晴忌利器诸事不宜十年后，颜氏独女只身立于大漠。她手持利剑，沿途探寻一僧名曰无境。大漠确有无境一人，三年前因悔恨杀一江南女子自刎。时匈奴渐退，但边境仍时有异军突起，不可小视。躞探得无境死后余一长子，名曰影殿。但闻日荒于嬉，无心向武。影殿时为大漠少主，因其父无境武艺高超而得人尊敬。躞遂愿取之性命以报杀母之仇。
十九日大风有血光忌出行，宜沐浴，诵经解灾无境的死决不能浇我心头之恨。我想到之前的一切：我爹，我娘，我的族人、家乡和桃林。这一切的毁灭，全是拜这大漠所赐！我原有的安定详和与世无争的一切，影殿，我要向你讨还。我潜心习武十年，终于是站到了这片浸满了血腥的大漠。这十年里，没有人愿意教我练武，他们惧怕收容了颜锋的女儿会惹来一身横祸。我只一人苦练、苦研，帮人做最脏最累的活儿去偷学阁内的上乘剑法。而你，影殿，只是就着一点基础和无境的名声作威作福罢了，你居然毫无愧疚地扮演着至高无上。无境是大漠的第一剑客。十年前，他杀了我娘。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我潜入圣殿，见到了高高在上的影殿。他轻轻地扬了下眉，走了下来。我说，影殿，我是蹀躞。他笑笑，说我知道你会来的。他手一挥，劈掉了边上的一堵高墙。我分明感受到他体内深厚的真气。我立刻觉察到“荒废武艺”一说只是戏言，事实上我是来送死。但我当然不会退缩。是他毁了我的一切。我下意识地咬破了自己的`嘴唇，血红的腥味顿时布满了我的口腔。我冷冷地说，影殿，你该死。我拔出了剑。
当影殿在我身前倒下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他微扬的嘴角。我的心在笑，有一种飞扬的快感在我的胸腔疯长。我的衣囊里拿出那一瓣风干了的花瓣。那是江南西迁的时候，衣服上带下的一瓣桃花。它已经被烧掉了一半。我把它放到影殿的唇上。以祭奠我心中的江南。我把花瓣放上去的那一刻，他呼出了微弱的气息，他用最后的声音告诉我：蹀躞，你听好，桃花是无镜的女儿。你记住，不用抱歉，好好地，快乐地生存。你可以赢你想赢的一切。
我想到来大漠报仇前一晚和异的对话，我们的对话很简单，我说，异，我要去大漠。他说他知道他拦不住我，他问我，蹀，等报了仇，想做什么呢。回南方。我迷离地望着南边，仿佛眼前一片巨大的桃林无穷尽地铺展开来。我娘舒缓地说：蹀儿，让你爹来品品味儿。我听到异的声音，他在说我等你。我感到他是微笑的，可我分明看到了他眼里决堤了的深邃和纷忧。
影殿说，蹀躞，桃花是无境失散了的女儿。她有着桃花般殷红的唇。颈上有颗花瓣状的暗痣，只有近看才认得清。无境在三年前自刎。他说，蹀躞，别难过。我知道会有这一天。你要答应，好好地，快乐地生存。我十年怨恨的出口竟然是杀掉自己的哥哥。我终于明白了一切。终于明白了影殿是怎样几乎自动地耗尽了所有的气力，然后对我说，好好地活。其实输赢都是借着长者的教诲的。我们为了结果经历了太多，遇到了不同的长者，也同样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爱恨。于是江湖的师徒纷忧，也就这样淡定下来。我终于落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滴泪，它掉进了影殿的唇尖，然后变得冰冷。原来我从一开始就一心向着南方，小步但执着地走。因为那儿是家乡。
走吧丢弃悲伤远离厮杀快跟上天亮前我们重新出发回家去南方
天边鸟还在唱南方是家乡南方是家乡……
廿五日，一女子负剑南上，面容迷觞。
家乡的雪家乡的雪四
我的家乡虽然没有大都市的繁华，不过这里处处欢声笑语，淳朴的风土人情给了我一种幸福的感觉。这就是我的家乡，一座平凡而又温馨的小县城——冠县。
春姐姐带着阵阵花香悄悄地走来了，它来到草地上，来到公园里，来到田野中，也来到我们的心中。小草钻出地面。花儿们争先恐后的开放。柳枝上也昌出了嫩嫩的绿芽。田野里，农民伯伯正在忙播种。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！
夏哥哥满怀“热”情的走来了，它的“热”情召唤出了荷花，有粉的、有白的、有黄的，漂亮极了！知了也在鸣叫仿佛在诉说夏天的“热”情。
秋婆婆带着果香到来了。果园里有红红的苹果、黄黄的梨子，到处都挂满了果实。一望无际的田野变成了金色的海洋，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！
冬爷爷带着雪花悄悄的走来，给大地穿上了厚厚的银装，给树木换了新颜。河面上结了薄薄的冰，如同一面镜子。
我的家乡不但有四季的美景，还是有名的鸭梨之乡，这里有中华第一梨园。这里生产的灵芝占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，有“灵芝之乡”的美誉！还有平民教育家武训先生的纪念馆，还有让我们了解战争时期历史的鲁西北地委旧址。这就是我的家乡。我不但爱它的美景，还爱它这里的历史文化。祝愿我的家乡越来越美的！
家乡的雪家乡的雪五
与你一万次擦肩，终于有一份缘分让我躺在你怀里睡去。
———题记
不经意间，一根悲伤的琴弦触动了天空的泪腺，于是，雨悄然降临到家乡。沉睡中的家乡便醒来，轻轻地呼唤我。
我赤着脚走在家乡的田埂上，轻轻摩挲她温柔的胸脯。好久好久，没有这样静静看她了，欣赏她的美与风情。
踏着吐出芳香的泥土，雨珠在我的脚尖舞动，绿幽幽的青草忍不住照了个影，从雨珠里折出仟影。我淡淡地微笑，张开手臂，仿佛与家乡手牵手，天地间，有雨声为我们唱歌。
家乡的天空是湿润的。即使是下着小雨，也遮不住天空的温秀之气。一两丝灰色的云为它拉上一层薄纱，又舍不得将它掩盖，于是，有一缕缕天外的光芒降临到大地上。大地慢慢地舒展开来，没有一丝保留地向天空吐露着心声。这是我们的秘密，我只是静静地立着，微笑地看着他们，看着家乡土地与天空的和谐。
是这场雨让我有机会躺在家乡的怀中，让我感受到温柔的家乡的情。家乡的雨不只是“润如酥”，它懂得我与家乡的依恋和爱。
我轻轻地问候家乡，轻轻地抚摩田埂上散落的青石。他们是黑暗中陨落的星辰，一瞬间便滑落到这里，在平凡的家乡的怀中，诉说着它们的经历。我抚过那滑滑的没有棱角的青石，这种熟悉的感觉，就仿佛抚过身上的纽扣。是的，我对家乡太熟悉了！
我生在这里，长在这里，家乡，用她甘美的乳汁哺育了我强健的身躯；家乡，用她美妙的歌喉培育了我对美的渴求；家乡，用她的伟大的爱筑就了我对人类思想的探索。我如何才能报答她？然而，我却将要离开，为了知识，为了美好的事物，为了用强健的身躯为祖国作贡献。我竟然没有办法留下来陪伴她！我无法用她给予我的双眼和审美能力来欣赏她。
时代在变迁，家乡还是守着这一方山水。雨中，凝聚着我对她的爱，感恩和愧疚，于是，我静静地立着，与她作一次心的交谈，让我慢慢走，欣赏她的美。
雨渐渐淋湿了我与家乡，但我舍不得离去。天边吹来一阵凉风，仿佛是一只青鸟，带领着我走进家乡的心坎。
一辈子无法忘怀情，一生都还不了的情，一世都诉不尽的情。我愿永远躺在她怀中，倾听她的心跳。
家乡的雪家乡的雪六
故乡二字，一出口就饱含深情，一想起就感触深深，一谈起就滔滔不绝，一忆起就心魂震颤。如果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港湾，那这个最温暖，最温馨，最治愈的地方就是故乡，是自己土生土长的家乡，是自己难以忘怀，难以抛弃，难以忘却的家乡。
我的老家在山西，可是山西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如果非要给我的家乡定一个范围，那我只能说在别人眼里，那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县城。对于其他人来说，这个小小的贫穷的县城很是微不足道，但对我来说，那却是一个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可以容纳整个世界的小天地。
我的家乡是静乐县，所谓静谧安详，乐在其中，“静乐”这两个词真的在适合不过了。与我而言，在自己安静质朴的小县城里面，无拘无限的成长着，感受着，这是一件再幸福不过的事情了。
在我的家乡有一个名声赫赫的“天柱山”，这个山当然无法与安徽真正的天柱山相媲美，但是不可小觑的是，它可是我们这个县城最佳的代名词。对于方圆几个市区和县城，没有人没有听说过“天柱山”，不说当地人一有时间就去山上消遣度日，就是外地人来了都要慕名去游玩一番不可。
天柱山很高，站在山顶可以俯瞰整个县城，尤其是在早上太阳生升起来的那一瞬间，整个县城被金光笼罩着，真是美不胜收。就算你赶不上日出，可是当你看着雾气慢慢地一点点消散而去，隐入深山之中的时候，你的心就会莫名感到一阵安逸，一阵平静，那种静谧、安详的感觉真的是再好不过了。山上有很多高大茂密的松柏，那些老树一年四季长青，静静守护着这一方天地，不为四级而苦恼，也不为繁华与寂寥所困扰。在那隐隐绰绰的树林之间，有着几座端庄典雅的庙宇，那些庙宇常年香火不断，那琉璃瓦在太阳下迸射着金光，使得整个主殿熠熠生辉起来，莫名让人多了一丝敬畏。除此之外，那低沉的的念经声和嗡嗡的敲钟声时常随着山风飘荡在山野里，颇有一番趣味。
除了寺庙之外，天柱山上还有一个龙泉，人们传说那是龙王的佳酿，喝了有治愈疾病的奇效，所以人们每次一去，就会多多少少带一点龙泉水回来，好让自己心安。我不知道龙泉水有没有奇效，但是高山上的泉水总归是对了一丝冷冽，多了一份甘甜，多了一分美味，着实好喝的不得了。
天柱山是一座美山，它风景优美壮观，给了人们欢乐，也给了人们闲趣；天柱山是一座神山，它让人们有了祷告心愿的地方，也让人们有了祛病治邪的良药；天柱山是一座奇山，它让静乐县城变得与众不同、美不胜收，也让静乐人民因为它而感到自豪，感到骄傲。
我的家乡是静乐县，天柱山就是静乐县的代言人，而我就是家乡的代言人，我和天柱山一样，热爱着家乡，守护着家乡，祝福着家乡。我为家乡代言，但愿家乡也能因为我增添一点欢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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